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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并

配套收购相关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业股份”或“公司”）结合公司可持

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有效解决冶炼环节二次物料处理，提升锡冶炼工艺资源综

合利用水平，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拟投资实施有价金属回收项目（以下简称“本

项目”）。经过前期充分论证，通过改造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云锡控股”）铅业分公司贵金属回收系统和锌回收系统等相关资产（以下

简称“标的资产”）用于本项目的实施，能有效缩短建设周期和降低投资成本，

同时对于盘活相关闲置资产，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具有积极意义，因此通过收购标

的资产来投资实施有价金属回收项目具有明显的可行性和经济性，现将拟投资有

价金属回收项目并配套收购相关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情况具体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随着有色金属锡一次资源逐渐减少，城市资源中有色金属锡的有价金属综合

回收利用已成为锡产业持续发展必由之路，有价金属综合回收利用符合国家绿色

发展、循环经济相关产业政策要求。为了增强企业经济效益，提高资源的综合利

用率，解决公司冶炼环节二次物料处理问题，拓展锡有价金属市场，实现云南锡

业股份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拟通过收购标的资产用于实施有价金属综合回

收项目。 

项目基本情况：根据云南锡业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锡设计院公司”）

编制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

目设计规模为年处理锡有价金属 6000t/a，根据工艺特点，分火法系统和湿法系

统两套流程进行规划设计和建设，两套流程年处理规模分别为 3000t/a。 

项目选址：云南省红河州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 5 号路 1 号。 

项目建设规模：6000t/a。主要产品为：火法系统的主要产出物锡合金、转炉



渣、烟尘，锡合金返回主流程锡精炼系统进行精炼，转炉渣作为烟化炉原料进一

步提取渣中的锡，烟尘返回锡冶炼系统配料。湿法系统的主要产出物为高锡物料、

筛分烟尘，锡渣，高锡物料返回锡冶炼系统精炼，筛分烟尘及锡渣返回锡冶炼系

统沸腾炉焙烧后还原熔炼。 

项目投资规模：本项目总投资为 21,432.83 万元，包含配套收购标的资产

13,646.87 万元和新增投资（含铺底流动资产及利息）7,785.96 万元。具体包括：

设备投资 7,492.88 万元，建筑及安装工程投资 7,135.54 万元，其它费用 6,804.41

万元 (其中：递延资产 167.82 万元，工程预备费 196.31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5,803.94 万元,建设资金利息 636.33 万元)。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产品方案：本项目火法系统主要生产锡合金、转炉渣、烟尘，湿法系统主要

生产硫酸铜、锡渣、高锡物料等产品。按照 6000t/a 的锡二次资源处理量，预计

年回收产品含锡金属量 3,157.60 吨、银金属量 5.44 吨、铜金属量 292.3 吨、铅金

属量 31.86 吨、铋金属量 12.11 吨、锑金属量 9.11 吨。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本项目建成并达产达标后将实现年均营业收入

39,333.18 万元（不含税），年创造税后净利润 430.14 万元，项目投资财务内部

收益率为 9.74%（所得税后），税后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10.99 年。 

项目建设周期：本项目建设期 14 个月。 

二、实施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的必要性 

锡业股份主要从事锡、铜、锌矿的开采、选矿以及锡、铜、锌金属的冶炼和

锡的深加工，具有集金属矿勘探、采掘、选冶和锡及其他有色金属深加工纵向一

体化的产业格局，拥有完整的锡产业链。目前，公司锡冶炼系统年产出锡有价金

属二次物料约 4000 吨，但由于没有相应的处理流程，上述物料未进行二次回收，

主要以对外出售或搭配返回冶炼系统等方式进行处理，原料利用率并未达到最优

状态。同时未来随着锡业股份锡、铜、锌等有色金属产量的逐年稳定提高，二次

物料的产出量也将逐年增加。 

根据 2018 年美国地质调查局统计，2017 年世界已探明的锡储量为 480 万 t，

按 2017 年世界锡产量 36 万 t 计，现有储量的静态保证年限为 13.3 年。2019 年，

国内矿山因安全环保政策趋严等原因锡精矿产量下滑同时国外锡精矿产量缩减

严重，给公司原料采购带来较大的压力。面对有色金属锡一次资源不断减少且公



司原料采购逐年增加的客观事实，开发和利用锡有价金属已成为锡产业持续发展

必由之路。 

因此，综合考虑锡的二次资源含锡高，贵金属等有价金属含量高，种类多，

具有较高的回收利用价值，为满足国家绿色发展、循环经济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增强公司经济效益，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拓展有价金属市场，公司拟启动有

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本项目的实施可进一步完善锡业股份锡冶炼工艺，并回收

原料中带入的锡、铅、铜、银、锑等有价金属，为公司增加效益。 

三、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实施方案 

经公司聘请的具有相关专业资质的云锡设计院公司及公司内部专家前期开

展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及项目科研攻关工作，通过充分对比和

论证，认为相对于直接投资新建项目，通过对现有的贵金属回收系统及锌回收系

统相关资产进行技术改造后可用于实施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且能实现锡及有

价金属综合回收生产线，达到本项目投资目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分析具体如下： 

（一）技术可行性 

公司此前委托具有相关设计资质的云锡设计院公司与公司内部专家进行了

可行性研究，经过多次科研技术攻关及实践检验，认为通过对云锡控股公司铅业

分公司贵金属回收系统及锌回收系统现有场地、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同时增加部

分湿法系统生产工艺和设备，并对与之配套的公辅设施进行改造后便可形成有价

金属综合回收实现锡及有价金属综合回收生产线，达到本项目投资目的。 

1、基础实施能够满足项目要求 

本次拟实施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是利用拟收购云锡控股公司贵金属回收

系统及锌回收系统进行改造，不涉及新征土地及新建厂房，同时该套系统已有完

整的氧气制备系统和蒸汽供热系统，可满足本项目使用，且现有淋浴室、办公楼、

食堂等公共辅助系统可以利用，相对于新建，该部分设施投资成本相对更低。 

2、主要生产设施可满足项目技术要求 

本项目根据工艺特点，分火法系统和湿法系统两套流程进行规划设计和建

设。贵金属回收车间转炉系统及其配套设备完好，不必进行设备改造可满足本项

目中火法系统的处理要求，检修后即可投入使用；锌回收车间在增加部分湿法系



统生产工艺和设备的基础上可满足本项目湿法系统的处理要求。 

（二）有效降低资金投入及缩短建设周期 

贵金属回收系统及锌回收系统的场地车间配置、相关生产基础设施符合本项

目工艺要求，不涉及新增土地和新建厂房，且已有较为完善的安全环保设施，可

以节约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因此收购云锡控股公司贵金属回收系统及锌回收系统

用于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能有效减少资金投入及进一步缩短建设周期，实现

以更优的成本、更短的时间完成本项目的建设，经济效益更为显著。 

为科学合理地对比新建项目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和收购标的资产用于有

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两个方案的经济性，按照审慎性原则，公司委托云锡设计院

公司分别就新建与收购标的资产改造两种项目实施方式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根

据两份可行性研究报告，两种方案的投资差异具体对比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项目新建方案可研

报告 

收购标的资产实

施改造可研报告 
两者对比 

项目总投资 27,312.81 21,432.83 -5,879.98 

设备投资 8,232.81 7,493 -739.93 

建筑及安装工程 7,383.18 7,136 -247.64 

其他费用 11,696.82 6,804.41 -4,892.41 

其中：    

递延资产 1,637.06 167.82 -1,469.24 

工程预备费 3,450.61 196.31 -3,254.3 

铺底流动资金 5,858.64 5,803.94 -54.70 

建设资金利息 750.51 636.33 -114.18 

通过上表对比可知，公司通过收购标的资产实施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能有

效减少投资 5,879.98 万元，经济性显著。 

（三）提高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经济效益 

根据云锡设计院公司编制的两份可行性研究报告，两种方案的经济效益具体

对比如下： 



项目 
项目新建方案

可研报告 

收购标的资产实施改

造可研报告 
两者对比 

利润总额（万元） 208.57 573.53 364.96 

税后利润（万元） 52.12 430.14 378.02 

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6.67 9.74 3.07 

税后项目投资回收期（年） >11.7 10.99 <-0.71 

通过上表数据对比可知，公司通过收购标的资产实施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

可有效提高本项目的利润及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本次可用于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的贵金属回收系统及锌回收系统为 10 万

吨/年铅冶炼系统配套项目，2018 年公司在完成收购铅冶炼系统及相关资产用于

“铅改锡”并实施公司锡冶炼异地搬迁升级改造项目（变更）后，贵金属系统及

锌回收系统处于闲置状态，为了实现盘活闲置资产，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同时解

决公司冶炼环节二次物料处理并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多赢目的，在前期开展的

大量锡有价金属综合利用科研攻关工作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认为云锡控股公司

贵金属回收系统及锌回收系统等相关资产进行技术改造后或增加部分设备即可

用于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工艺技术可行，在建设效率及经济效益方面具有优

势。因此，公司拟收购云锡控股公司贵金属回收系统及锌回收系统等相关资产进

行技术改造后用于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 

四、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拟通过收购云锡控股公司贵金属回收系统及锌回收系统相关资产用

于实施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云锡控股公司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

标的资产为公司 2014 年向云锡控股公司出售的资产之一，本次交易构成反向交

易性质的关联交易。 

2、本次投资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涛先生、程睿涵先

生、杨奕敏女士、姚家立先生、汤发先生、宋兴诚先生和韩守礼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董事会召开之前审议并以书面形式认可了上述事项，并对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关联交易以经国资备案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作为交易对

价，目前该评估值已履行国资备案手续。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

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以上的关联交易，应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2019 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24.03

亿元，因此本关联交易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的批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金湖东路 121 号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4、法定代表人：张涛  

5、注册资本：462,866.36 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501217887888A  

7、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及其矿产品、稀贵金属及其矿产品、非金属及其矿

产品的采选冶、加工、销售；化工产品（国家有特殊规定的除外）、建筑材料批 

发、销售；进出口业务（按目录经营）；矿冶机械制造；环境保护工程服务；建 

筑安装；房地产开发；劳务服务；技术服务；井巷掘进；水业服务；生物资源加

工；仓储运输、物流；有色金属深加工及其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固体矿产勘查（乙级）；动力电池、光能、太阳能的研发、生产、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成立日期：2006 年 7 月 6 日  

9、股权结构：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65.8051%，云南省财政

厅 7.3117%，昆明和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14.0783%，云南国资国企改

革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2.8049%。 

10、云锡控股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 2019 年 9 月 30 日/2019 年 1-9 月 

总资产           5,783,796.59               6,030,332.48 

归属于母公

司净资产 
           101,312.90                55,536.00 

营业收入          6,641,932.45               6,049,364.60 

净利润          11,256.61          9,902.81 

以上 2018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9 年 9 月末数据未经审

计。  

云锡控股公司目前直接持有本公司 12.49%的股份，同时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经查询，云锡控股公司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类型：本次关联交易类型为资产交易 

2、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贵金属回收系统

及锌回收系统等相关资产。 

（2）类别：固定资产。 

（3）所在地：云南省红河州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 5 号路 1 号 

（4）权属：经核实，交易标的全部归云锡控股公司所有，产权清晰，不存

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及仲

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3、进行反向交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说明 

2014 年，公司为了摆脱锡业股份铅业分公司持续亏损给公司业绩带来的拖

累，改善锡业股份资本市场形象和提升公司投资价值，经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原本属于上市公司的铅业分公司资产通过关联交易方式

出售给云锡控股公司，本次拟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当时公司向云锡控股公司出售的

铅业分公司部分资产。 

公司本次进行反向收购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云锡控股公司贵金属回收系统及

锌回收系统相关资产进行技术改造后实施公司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本次收购



虽为反向交易，但公司收购标的资产后并非延续其原生产业务，而是在多次论证，

认为标的资产的基础设施及主要生产设备可以满足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要求

的基础上，拟通过收购标的资产实施该项目来有效降低本项目的资金投入，缩短

建设周期，为公司增加效益，盘活闲置资产，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因此本次反向

交易具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拟购买的标的资产审计及评估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资产已经具有执业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机构进行了审

计和评估。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云南锡业

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铅业分公司资产审计报告》（众环专字（2020）023094

号）。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云南锡业

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铅业分公司资产涉及的固定资产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20）第 KMV3003 号），经成本法评估，云南

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铅业分公司资产账面价值 14,328.91 万元，

评估价值 13,646.87 万元，减值 682.04 万元，减值率 4.76%。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值率（%） 

1 房屋建筑物 6,255.26 5,660.86 -594.40 -9.50 

2 构筑物 1,150.88 1,173.63 22.75 1.98 

3 机器设备 6,922.77 6,812.38 -110.39 -1.59 

合计 14,328.91 13,646.87 -682.04 -4.76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云

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铅业分公司资产涉及的固定资产价值评

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20）第 KMV3003 号），标的资产的评

估价值 13,646.87 万元，交易双方协商，拟以经国资委备案的标的资产的评估价

值作为交易对价。目前，该评估值已履行国资备案手续。 



2、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及市场原则，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价格：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

标的资产进行了价值评估，并于 2020 年 1 月 26 日出具的编号为中和评报字

（2020）第 KMV4005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价值为 13,646.87 万

元（不含税），交易双方协商，拟以经国资委备案的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作为交

易对价。 

2、转让价款支付方式：本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公司将一次性将全部

转让价款，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云锡控股公司。 

3、资产交割手续办理：本协议生效后，且公司全额支付资产转让价款之日

起 30 个工作日之内，云锡控股公司应将标的资产交接给公司。资产交割涉及不

动产权证变更的，由双方协同配合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本次交易中涉及到

的相关税费由缴纳义务人自行承担。 

4. 本协议自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2）该事项经甲、乙双方主管机关或有关部门批准或备案； 

（3） 甲方、乙方已取得内部的有效决策程序。 

本协议生效日期为上述条件达成之日的最晚日期。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 

2、本次收购标的为固定资产，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3、本次交易为资产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 

4、本次关联交易不会与关联方存在同业竞争。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公司与云锡控股公司（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

或相互存在控制关联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40,156.51 万元。 

五、实施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本次公司拟实施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主要是为满足国家绿色发展、循环经

济相关产业政策要求，增强公司经济效益，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拓展有价金

属市场。同时也为了实现盘活闲置资产，避免国有资产流失，解决公司冶炼环节

二次物料处理，并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多赢目的，通过相关数据比较显示，公司

通过收购标的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方式实施该项目相较于新建项目的方式，可有效

减少有价金属综合回收资金投入，提高经济效益。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面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书面意见 

1、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收购云南锡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贵金属回收系统

及锌回收系统相关资产用于实施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此前公司已聘请具有从

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了审计及评估，以经国资备案

的评估值为交易对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经过审核，我们认为：本次公司拟实施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符合公司战略

发展的同时也可有效盘活闲置资产，避免国有资产流失，本次以收购标的资产暨

关联交易方式实施本项目遵循了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之相关规定，不存在对损害上市公司

独立性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将《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并

配套收购相关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公司七位关联董事会应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之规定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1、交易必要性及公允性：关于公司拟投资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并配套收

购云锡控股公司贵金属回收系统及锌回收系统相关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此前公



司已经过多次充分论证及实践检验，技术上具有可行性，而相较于新建项目，本

次拟开展的实施方式可以缩短项目建设周期，减少该项目的资金投入。本次关联

交易标的已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机构进行了审计和评估，并以

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作为本次交易对价，交易价格公允。 

2、审议程序：该事项属于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前，我们已发

表了事前认可书面意见，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公司七

位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之相关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收购云锡控股公司贵金属回收系统及锌回收系

统相关资产用于实施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投资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

并配套收购相关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书面意见》； 

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5、《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铅业分公司资产涉及的固

定资产价值评估项目报告》； 

6、《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铅业分公司资产审计报告》； 

7、《资产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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